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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                  南建设函〔2017〕322号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

南海区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

工作方案的通知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南海区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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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
2017年5月16日

（联系人：何涵、李茵，联系电话：86327903、86232183，邮箱：jsj_sck@nanhai.gov.cn）

南海区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方案
针对近期我区房地产市场上暴露的一系列违法违规经营问题，为及时制止和打击房地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，规范我区房地产市场秩序，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，我局决定开展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。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：

一、重点检查内容

（一）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进行预售，或以认购、预订、排号、发放VIP卡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取或变相收取定金、预订款性质的费用等行为。
（二）商品房销售现场公示栏设置是否规范，需公示内容是否完整。
（三）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存在不按时公开或发布虚假房源的行为。
房地产项目是否存在虚假宣传、误导消费者的行为，特别是炒作“学位房”、“学区房”等；

（四）房地产项目是否存在以“双合同”、“阴阳合同”等名义故意不合理拆分房价，不执行明码标价、一套一价，规避房地产调控政策，破坏市场经营秩序的行为。
（五）其他违法或不规范、不诚信经营的行为。常见如通过骚扰电话、短信、网络信息或上路举牌、强行拉客、拦截车辆等手段进行楼盘宣传、推广。

二、检查方式

（一）企业自查自纠（5月16日-5月22日）。开发企业对拟售、在售项目开展自查自纠，并于5月23日将自查情况及自查台账等以电子版形式报我局。

（二）各镇（街道）同步全面检查（5月16日-6月12日）。各镇（街道）国土城建和水务局针对辖区内所有拟售、在售项目进行全面检查，制订专项整治工作方案,成立专责小组，建立检查台账。检查结束后，以列表形式整理每个项目的检查情况、存在问题、处理情况、整改效果等内容。相关工作方案、台账及检查情况请于6月13日前以电子版形式报我局。

（三）区重点抽查（5月23日-6月16日）。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将依托区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联席会议，联合各相关成员单位、镇（街道）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以及行业协会等，对近期信访问题突出，重点疑似或发现存在问题的项目进行重点检查，并对排查出来的违法违规行为，从严从重处理。

三、检查要求

（一）对南海区内拟售、在售项目，开展为期1个月的专项整治检查。对检查发现问题的项目进行约谈企业主要负责人并发整改通知书，情节严重的进行诚信扣分；公开曝光企业不正当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；暂停商品房销售网签资格；暂停商品房项目预售资金提取申请；列入严重违法失信房地产开发企业名单；行政处罚等措施。

（二）检查结束后，针对检查情况，认真总结，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监督检查工作机制，全面规范我区房地产销售行为，有效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促进我区房地产业健康发展。
抄送：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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